
TL211200HB-XK-0001 职权类型 权力来源

市级 办理类型 服务对象及领域

机构性质

机构性质

本市

窗口办理
支持预约办理 支持物流快递

集中办理

办理公示

监督投诉渠道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内社会组织、企事业机构，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 2.申请人委托有资质环评机构编制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办理地点 铁岭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36号

工作时间 上午8：30—下午4:30（中午不休息）

咨询联系电话 024-72853335 024－72850016

法定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自受理行政许可
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定期检验及依据 无 铁岭政务服务网

办理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电话、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等方式查询事项的办理进程。

期限说明
依法需要公示、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专家评审、实地踏查等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审查期限内。

适用范围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内社会组织、企事业机构的市级环保部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 否

禁止性要求
1.严禁涉及生态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项目审批; 2. 严禁未与规划环评、现有项目环境管理、区域环境质量联动项目环评审
批;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要求。

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行使内容 负责市级环保部门负责环评文件的审批

通办范围 联合审批 否

办理形式 是 是

受理机构 铁岭市环境保护局 法定机关

决定机构 铁岭市环境保护局 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 前审后批（承诺件） 法人  其他组织

审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 第十九条第一款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款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7月2
日公布）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款 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
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二款 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
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6月28日公布） 第二十九条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加速器、
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有
关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开发利用伴生放射性矿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采矿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批准。

权限划分 关于印发铁岭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

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业务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事项编码 行政许可 法定本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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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渠道
纸质原件及

份数
纸质复印件

及份数
纸质原件扫描电子版上传 空白表下载 样例下载 备注

1
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申请（印刷版原件1
份，包含同意环评文件全本公开内容，盖公
章）

申请人自备 1 1 是 无 见附件1

2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版（原件二份，须盖
章，附电子版光盘）

申请人自备 1 2 是 无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报告（原件一份，需盖章，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上传专家意见）申请人自备 1 1 是 无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
号）》第九条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
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
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
开工建设。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点审查建
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估
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影响
评价结论的科学性等，并分别自收到环境影响
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
日起3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
位。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机构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费用；技术机构应
当对其提出的技术评估意见负责，不得向建设
单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任何
费用。 依法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的规定将环境影响登记表报建设项目所
在地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网
上审批、备案和信息公开。

办理流程 申报---受理---现场勘查、技术评估---审核---办结

申请材料

法定依据描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二十九条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
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
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
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申请书格
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
接关系的内容。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
出行政许可申请。但是，依法应当由申请人到
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除外。
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
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 环
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
案》第十一条 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受理信息。 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受
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后，应当向
社会公开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环
评机构、受理日期等受理情况，并公开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全本（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
秘密等内容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
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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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是否收费 收费依据及描述

无 无

审批结果类型

申报时间 受理时间

办件公示

申报人 职权名称 实施主体 状态

救济途径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常见问题

常见错误示例 常见问题解答

审批结果

结果名称 结果送达 结果样本下载

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印发书面批准文件 现场领取或快递送达

中介服务或特殊环节名称 法律依据及描述 实施机构 承诺办理时限

无 无 无 无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可否网上支付

无 无 无 无

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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